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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的证据都有
“精品典范”是这样炼成的

“我每天除了睡觉就是玩电脑，说我制毒，

有证据么？”面对审讯，制毒师面不改色。对面

的民警冷笑一声：“交易视频、卡口照片、交易

记录……你想要的证据，我们都有。”时至今

日，丽水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唐俊依然

记得制毒师在审讯室里的“变脸”。

这起系列案件，涉及4起公安部毒品目标

案件，涉案人员百余人。在长满野草的山头，

民警迅速破门。屋内人员忙不迭地踢倒制毒

原料桶，把半成品倒入厕所，想要毁灭证据。

“我们进去后，立即将4名嫌疑人控制住，

并将下水管道全部拆掉，捞出毒品，固定好现

场证据！”唐俊说，当日，共缴获毒品氯胺酮（俗

称K粉）成品半成品共计83.78公斤、各类易

制毒化学品150公斤及大量制毒工具。

这起特大制贩毒系列案件，之后得以“高

质量”审判：共移送审查起诉79名犯罪嫌疑

人，其中被判处死刑4人、死缓10人、无期徒

刑6人，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共计59

人。此案，被国家禁毒委赞为“精品典范”。

唐俊说：“对于这起系列案件，专案组分析

了毒品案件的特点、规律、证据要求，在充分结

合重大刑事案件办案思路基础上，摸索出了适

合大规模禁毒集群战役的技战法。”如今，这一

技战法已经运用于各大专案中，帮助丽水公安

屡破大案。

善于“弯道超车”
科技揭开“冷案”真相

“跨越时空破大案”，跨越的不仅是空间概

念，也是时间范畴。

几十年前未破的“冷案”，并未搁置起来，

而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在一代代民警的努

力中，逐渐向真相靠近。

21年前的夏天，遂昌县的朱某根与侄子

朱某青因家庭房屋发生纠纷。一怒之下，他杀

害了侄子的未婚妻应某云，将她丢入路边水沟

后连夜潜逃，从此销声匿迹。朱某根究竟在哪

儿？成为办案民警心中的结。

科技的发展，为丽水公安破获“冷案”提供

了更多可能性。“浙江公安信息化建设已经启动

10年多了，信息化、智能化本身发展较快，这些

年，我们也在‘弯道超车’‘变道超车’。”丽水市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卫中强说。

2014年，丽水公安综合业务承载三级网

建成，在全省最早实现网络带宽从百兆至万兆

的跨越式发展。通俗地讲，丽水公安有了自己

专门的“宽带网”。依托万兆专网建设，丽水公

安全面整合视频监控、治安卡口资源，完成视

频实战平台规划建设，形成全市统一的视频监

控门户，实现“全市一张图、一张网、一站查”。

“举个简单例子，查询一辆汽车的行踪，过去要

登录11个平台，而现在，只需登录卡口系统输

入车牌号，轻点鼠标，汽车何时出现在何地，一

秒钟就能查询到。”丽水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

局局长程步青说。

今年6月，利用科技手段，遂昌县公安局

判断朱某根可能在福建，并对他的家人进行了

劝说。6月初，朱某根徒步从福建浦城出发，

历经70多个小时辗转走回老家应村乡，准备

自首。此时，民警已在他家里等他。

近两年来，在科技的助推下，丽水公安强

势推进的命案积案侦破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仅今年以来，缙云、青田、遂昌、云和、开发区先

后抓获6名潜逃10年以上的命案逃犯，其中

潜逃20年以上的有4名。

民警带着朱某根指认现场民警带着朱某根指认现场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本报讯“麻烦出示一下电子秤的

检定证书。”“老板不在，这个东西我不

清楚……”店员一脸茫然。这是昨日杭

州市质监局开展旅游产品检查专项行

动中的一幕。中秋和国庆将至，杭州又

将迎来大量游客，对旅游商场的计量器

具进行检查很有必要。

上午10点左右，记者跟随执法人员

进入杭州吴山广场附近一家旅游产品

专卖店，店内经营项目涉及丝绸、茶叶

等杭州特产。装满茶叶的瓶瓶罐罐旁，

便是一台电子秤。杭州市质量技术监

督检测院检定员当即用标准仪器对这台

秤的精度进行现场检定。“用于贸易结算

的计量器具，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要进行

强制检定，检定周期为1年。”杭州市质量

技术监督稽查支队稽查三科负责人陶继

初敦促店员尽快联系店主提供检定证

书。现场检定显示，虽然电子秤存有误

差，但在允许的最大范围之内。

“这秤是我通过正规渠道买的，有

合格证的，肯定准的。”店主陈师傅闻讯

赶来，一进门就向执法人员解释。“厂家

合格证和官方检定是两回事，生产厂家

只有生产仪器的资质，没有检定仪器的

资质。这秤准不准，需要专业机构每年

检测的。”听了陶继初的话，陈师傅挠了

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秤也要年检。”

陶继初告诉陈师傅，电子秤办证

“上岗”就和餐饮从业人员持健康证上

岗一样，而根据计量法实施细则，属于

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规定申

请检定和属于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

器具未自行定期检定的，以及经检定不

合格继续使用的，责令停止使用，可并

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在收到责令改

正通知书后，陈师傅表示会立即把秤拿

去做检定。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前往吴山品悦

翡翠珠宝商场等地走访，发现像陈师傅

这样不知计量器具需定期检验的商家

不在少数。据了解，去年4月1日起，国

家已经停止征收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检

定收费，在杭商家可前往浙江省质检院

和杭州市质检院做免费检定。

秤也要年检？对，免费的！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温萱

本报讯“曹某已经在我家了。”近

日，徐先生给平阳县法院执行局打去了

电话，在他的劝说下，被执行人曹某终

于回来了。此前，曹某因“跑路”被法院

执行悬赏。由于徐先生主动向法院提

供线索，他将获得保险公司兑现的1万

元执行悬赏金。

曹某原是上海某投资有限公司控

股人，2015年6月因生意资金需要向平

阳某小额贷款公司借款500万元，之后

未能偿还。今年2月，案件进入执行程

序，但执行法官却发现曹某“跑路”了。

7月，小额贷款公司联系法院，申请对曹

某进行执行悬赏，并购买了1000元悬

赏执行保险。

据悉，执行悬赏保险是温州法院针对

执行工作中被执行人难找、财产线索难寻

而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举报成功者由保

险公司代替申请人发放一笔执行悬赏金。

7月18日，平阳县法院官方微信公

众号发布“悬赏公告”，公布了4名被执

行人的照片和姓名，这其中就有曹某。

这批案子的执行标的额从50余万元到

500万元不等，悬赏期限1年，悬赏金额

均为1万元整。

曹某的朋友徐先生看到“悬赏公告”

后，与曹某取得了联系，不断劝说曹某回

来解决问题。在徐先生的劝说下，曹某

最终回到平阳。执行干警接到消息后当

即前往，将曹某顺利拘传至法院。

温州地区共有6家基层法院与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地区支公

司签订“执行无忧”悬赏保险服务合作

协议，明确申请人缴纳十分之一悬赏金

额即可投保，悬赏金额最高可达20万

元。截至目前，已有9件案件申请人向

保险公司投保10个保单，为申请人节省

悬赏金9.5万余元。

温州一举报人获万元执行悬赏金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钱俊皓

本报讯 如果没有那场意外，今年9

月，郑某玲应该和同学们一起升入中学

成为一名初中生。可惜，没有“如果”。

12岁的郑某玲为了兑现“真心话大冒

险”游戏中“输了要跳河”的赌约，执意走

下水流湍急的江山江，结果丢了性命。

郑某玲的父母将女儿的5个同学起诉至

衢州市衢江区法院。法院审理认为，父

母监护不力和郑某玲自身因素是事件的

主导因素，可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去年4月19日，郑某玲和同学们一

起玩“真心话大冒险”游戏。结果，郑某

玲和另一名女生郑某洁输了。4天后，

男同学陈某华重提此事，说“郑某玲、郑

某洁输了，应该履行赌约去跳河”，还不

依不饶地说“你们怎么还不去跳”“有本

事你们就去跳，我会帮你们报警的”。

受了刺激的郑某玲和郑某洁于是

向村边的江山江走去，陈某华、徐某安、

祝某航、吴某妮几个同学尾随其后。途

中，陈某华还不停地嘲笑两个女生“不

敢跳河”。

看着湍急的江水，两人知道下水可

能凶多吉少。郑某玲分别给没在现场

的同学徐某暄、胡某琰写了两张内容是

“对不起”的纸条，让吴某妮转交，郑某

洁也写了纸条，但写了一半便撕了丢进

河里。然后，两个女生手牵手往水里

走。岸上的同学们开始呼喊“快回来”，

但她们还是越走越远。河道水底青苔

满布，她俩滑倒后很快被水流给冲走

了。闻讯赶来的村民救起了郑某洁。4

天后，郑某玲的尸体被打捞上来。

去年11月，郑某玲的父母将陈某

华、郑某洁、徐某安、祝某航、吴某妮及

其父母一同诉至衢江区法院，要求共同

赔偿郑某玲的死亡损失费及精神抚慰

金71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某华在众多同

学面前多次刺激催促郑某玲她们去“跳

河”，根据陈某华的智力、年龄，以及面

对河水较深水流较急的江山江，本应预

见到其中的危险性，但他却视而不见，

没有阻止两人，也没有终止危险游戏。

因此，法院认为，陈某华对郑某玲下水

溺亡具有相当的过错，父母作为监护人

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同理，其他被告

的同学也应预见到郑某玲下水的危险

性，未有效劝阻，郑某洁还陪同郑某玲

一起下水，客观上增强了郑某玲下水的

勇气，也具有一定过错，监护人均应承

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另外，法院认为，郑某玲的父母作为

监护人，应教育女儿尽量照顾自己，注意

自身安全，避免与年龄、心智不相匹配的

活动，但从本案看，郑某玲的父母对女儿

未尽好监护责任。郑某玲已12岁，对下

水的危险性应具有一定认知，但在陈某

华刺激下坚持下水，对同学们的呼喊置

若罔闻，执意走向深水区，最终导致溺水

身亡。法院认为，郑某玲的父母监护不

力以及郑某玲自身因素对事件的发展起

到主导作用，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重

大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衢江区法院一审宣判，由陈某华的

父母赔偿郑某玲死亡损失47081.9元，其

他4个同学的父母各赔偿18832.7元，并

各自承担5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精神

抚慰金。陈某华父母上诉后，衢州市中

级法院于近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2岁女生命殒“真心话大冒险”
谁之过？


